
本报讯（通讯员 童
法）近日，桐庐县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涉超龄劳动

者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件，明确了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但未享受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的劳动者仍享

有工伤保险权益，用人单

位需承担相应责任。

张 阿 姨（1973 年 出

生）于 2019 年 入 职 某 公

司 ，从 事 皮 具 加 工 工

作。2024 年 8 月，张阿姨

工作时不慎将右手卷入

设 备 致 伤 ，经 住 院 治 疗

后 出 院 ，张 阿 姨 此 后 未

再返岗。经用人单位申

请 ，社 保 部 门 对 张 阿 姨

受 伤 事 故 认 定 为 工 伤 。

后 经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张

阿姨所受事故伤害构成

十级伤残。

张阿姨申请了劳动

争议仲裁，劳动仲裁部门

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主

体 不 适 格 为 由 不 予 受

理。张阿姨遂将该用人

单位诉至桐庐法院。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

阿姨受伤时虽已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但仍在岗工

作，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生

活来源，并未办理退休手

续，也未享受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达到

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

未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劳动者，继续在

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伤，

且已被认定为工伤的，依

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

公司向张阿姨支付相应

工伤保险待遇。

超龄劳动者工伤
索赔受阻应如何

已约定赡养协议，四个子女轮流照顾

八旬母亲却被儿子擅自送往养老院

儿子擅自将母亲送往养老机构

年逾八旬的唐某纯，共育有陈

某智、陈某勇、陈某静、陈某贤四名

子女。因唐某纯行走不便、生活无

法完全自理，四子女曾协议：轮流赡

养母亲三个月，每人每月额外支付

赡养费300元。

2024年1月初，轮到陈某智赡养

时，他未按约定将母亲接回家中，而

是直接送往养老机构（月费约 3500
元）。但唐某纯不愿在养老机构生

活，1 月 25 日，其他三子女按母亲要

求将其接出，由陈某贤接回家中共

同居住，并雇请护工照料，期间产生

护工费31513元。

此后，唐某纯明确要求固定跟

随陈某贤生活，由其他三子女分担

护工费，陈某勇、陈某静、陈某贤均

表示同意，但陈某智坚持要按原方

案轮流赡养，拒绝分摊护工费。

协商无果后，唐某纯将四名子

女诉至法院，请求：四子女每月支付

赡养费 800 元；陈某智支付应承担的

护工费 12109 元；陈某智、陈某勇、陈

某静自 2024 年 6 月起分摊每月护工

费（按实际产生）；陈某贤不承担护

工费，但负责日常开销。

法院判决：
四子女均需承担赡养责任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 年

修正）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一款，陈

某智未经母亲唐某纯同意将其送养老机构，违背

法律规定和居家养老原则，唐某纯明确拒绝养老

机构并选择跟随陈某贤生活的意愿应被优先尊

重，原轮流赡养协议因老人反对不再适用。

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无论

原轮流赡养协议如何约定，四子女均需承担赡养

责任，不得拒绝履行。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陈某智、陈某勇、陈某

静、陈某贤自 2024 年 6 月起，每月 10 日前分别向

唐某纯支付赡养费 300 元；陈某智于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向唐某纯支付护工费 8500 元；驳回唐某

纯其他诉讼请求。

普法提示：
必须以老年人的真实意愿为核心

赡养方式，老人意愿优先：无论是轮流赡养、

固定同住还是委托照料，都必须以老年人的真实

意愿为核心，不得强迫老人接受不符合其需求的

养老方式。

赡养义务，不止于给钱：经济供养只是基础，

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同样是法定赡养

义务，缺一不可。

费用分担，兼顾公平合理：多个子女共同赡

养时，与老人同住、承担更多照料责任的子女，可

适当减少赡养费或相关费用的分摊比例。

协议无效，义务不灭：即使赡养人之间签订

过协议，若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或老人意愿，

该协议相关条款无效。

据人民法院案例库

家有高龄老人需照料，
四子女曾约定轮流赡养，但
八旬母亲却被儿子擅自送进
养老院，她选择将四名子女
一同告上法庭。赡养父母是
法定义务，但方式选择谁说
了算？一份家庭协议能否凌
驾于老人的真实意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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